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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湖南省娄底至衡阳高速公路项目变更
环境影响说明（报告书）的批复
[bookmark: PO_ZS]湖南省娄衡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bookmark: PO_WORDZW]你公司《关于申请<湖南省娄底至衡阳高速公路项目变更环境影响说明（报告书）>审批的函》（湘娄衡司〔2019〕58号）、衡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湖南省娄底至衡阳高速公路项目变更环境影响说明（报告书）>审查意见的报告》（衡环报〔2019〕32号）、娄底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湖南省娄底至衡阳高速公路项目变更环境影响说明（报告书）初审意见》和省环境保护厅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湖南省娄底至衡阳高速公路项目变更环境影响说明（报告书）技术评估意见》及相关资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1、 《娄底至衡阳（归阳）公路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批复》（湘环评〔2010〕22号）于2010年1月，由原湖南省环境保护厅批复。该项目于2013年7月正式开工建设,2016年12月30日建成通车。项目实际建设与环评批复相比，主线线路横向位移超出200米的长度累计达72.45公里，占环评总里程115.6公里的62.6%，线路变动导致新增声环境敏感点72处，累计达到原敏感点数量的106%，属重大变动，须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2019年9月2日衡阳市生态环境局对建设单位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进行了处罚。
二、项目途径双峰县、衡阳县、衡南县、祁东县，变更后主线长度为116.899公里，设计速度100公里/小时，路基宽度26米，按双向四车道公路标准建设。同步建设檀山咀连接线、洪市连接线、丁字桥连接线，长度分别为1.28公里、3.62公里、2.131公里，采用二级公路标准，路基宽分别为15米、10米、10米，设计速度60公里/小时。变更后全线共设桥梁15072米/90座，隧道3085.5米/3座，涵洞206道，互通式立交10处，服务区2处，收费站7处，停车区2处，监控工区1处，养护工区1处。工程总投资65.14亿元。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本批复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后，工程营运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因此我厅原则同意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三、工程在后续建设与管理营运中，须全面落实变更环境影响报告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并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一）按环评报告要求，对噪声敏感点营运期声环境预测超标路段因地制宜采取隔声屏障、通风式隔声窗、低噪声路面、绿化及预留环保资金等措施，确保敏感目标满足声环境质量达标要求。运营期加强沿线敏感点的噪声跟踪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及时增补完善降噪措施。配合有关部门合理规划沿线土地使用，线路两侧噪声超标范围内，不得新建学校、医院、疗养院及集中居民住宅区等敏感建筑。
（二）服务区、收费站生活污水经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后外排。侧水大桥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系统和事故应急池。
（三）鉴于项目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前已完成建设，对公路穿越的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开展受损生态系统修复，提升区域生态服务功能。
（四）其它要求仍按湘环评〔2010〕22号文件执行。
四、娄底市生态环境局、衡阳市生态环境局、双峰县环境保护局、衡阳县环境保护局、衡南县环境保护局、祁东县环境保护局，具体负责本项目监督检查和管理工作。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后的15个工作日内，将批复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文件送至上述生态环境管理部门。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
 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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